福建省律师协会明媚助学专项基金

申  请  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出生年月
	
	身体状况
	
	
	

	籍    贯
	
	户口性质
	
	
	（一吋或二吋）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重要）
	
	传  真
	
	

	录取院校
	
	学习专业
	

	本科批次
	
	学    制
	

	院校地址及邮编（若有）
	

	家

庭

经

济

状

况 


	一、申请人应写明每个家庭成员（指在同一家庭共同生活的成员，不含已分家的兄弟姐妹）的姓名、与本人的关系、出生年月、身体状况、工作单位、月或年收入（若为工人、干部或商人，收入应包括工资、奖金、补助或商业收入等；若从事农、林、牧、渔业，可在第5点中另外填写）：

1、

2、

3、

4、

5、农业（含林、牧、渔业）收入（应写明家庭承包土地数量、农产品种类、产量、市场价格及净收入）：

6、家庭人均收入（应注明按年或月计算）：         元（年或月）

二、是否有海外近亲属？海内或海外近亲属是否有能力资助申请人？




	申  请  人  声  明

	1、本人保证上述表格中所填写的内容均为真实，不存在虚假；2、若本人获得资助，本人保证将资助资金用于生活或学习，不得用于任何不正当用途；3、在获得资助后，若本人中途辍学、被学校开除或勒令退学，或者本人家庭经济状况出现好转，或者本人获得其他收入、补助、奖学金等而无需贵基金资助时，本人将及时向贵基金报告并主动放弃贵基金的资助；4、贵基金有权作出是否发放、停止发放或减少发放资助资金的任何决定，本人愿意接受贵基金所作出的一切决定。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格可以复印或复制。

2、申请人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和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作为申请表附件。

3、申请人填妥申请表后，请将申请表及上述附件邮寄至本基金办公室，通讯地址：福州市八一七北路190号闽星楼四层（邮编：350001）。

4、在收到申请材料后，本基金将会派人对有关内容进行核实。经核实后，本基金将审议确定资助对象，届时我们将会通知获得资助的学生本人或其家长。由于本基金规模有限，本基金不能保证所有申请人得到资助。

5、申请人若有任何疑问，请与本基金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0591）87552047；联系人：施礼辉。

